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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建築物無障礙設施之設置，本部前於 101 年 10 月 1 日發布「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十章「無障礙建築」專章，自 102 年 1 月 1 日施行，爾後新建或增建建築物，應依本章

規定設置無障礙設施，以朝向建築物全面無障礙化。 

二、本部業於 101 年 10 月 1 日台內營字第 1010808741 號令修正「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部分條文，於第 170 條修正既有公共建築物之適用範圍，其中增列 B-3 類既有公共建築物，

包括：「1.飲酒店（無陪侍，供應酒精飲料之餐飲服務場所，包括啤酒屋）、小吃街等類似場

所。2.樓地板面積在 300 平方公尺以上之下列場所：餐廳、飲食店、飲料店（無陪侍提供非酒

精飲料服務之場所，包括茶藝館、咖啡店、冰果店及冷飲店等）等類似場所。」並訂定發布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明訂既有公共建築物改善無

障礙設施之種類。另為將未達 300 平方公尺之餐廳等類似場所逐步納入既有公共建築物之適

用範圍，逐步推動無障礙設施改善，本部業以 102 年 6 月 13 日台內營字第 1020806381 號函

檢送「既有餐廳樓地板面積未達 300 平方公尺之無障礙設施改善推動計畫」請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相關團體查照轉知，本部亦將配合進行有關規定之檢討。 

（三十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希望高鐵儘速提出新財改案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502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4-51） 

邱委員希望高鐵儘速提出新財改案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高鐵公司現階段特別股訴訟及資不抵債問題，確實有財務危機與違約風險存在，其新任劉董事

長已積極整合各界對原財務改善方案之意見，研提新財務改善方案，本部希望該公司最遲能

於 4 月中旬以前再向大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新財務改善方案專案報告，以期順利解決特別股債

務及財務結構改善等問題，促使高鐵公司及高鐵營運之穩定運作。 

二、有關新財務改善方案，希望未來在法律容許的範圍內協助高鐵公司，找到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案

，在增資規劃方面，將依大院交通委員會決議，研議將退撫基金、勞工退休基金、勞保基金

、郵政儲金等納入洽募對象，讓政府取得適當主導權，並以「圖利全民」為基本精神，由全

民認股，讓未來高鐵公司轉變為全民擁有之高鐵公司。 

（三十四）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金管會已開放股市當沖政策，卻又行

政干預投資人「掛單取消」之行為，甚至動輒電詢證券公司營

業員關切投資人買賣股票之標的，已與政府鼓勵投資人對台股

建立信心之目的有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502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4-56） 

關於黃委員針對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已開放股市當沖政策，卻又行政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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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投資人「掛單取消」之行為，甚至動輒電詢證券公司營業員關切投資人買賣股票之標的，已與政

府鼓勵投資人對台股建立信心之目的有違。所提質詢，經交據金管會查復如下： 

一、金管會一向尊重市場機制，對於投資人委託買賣股票價格及張數等，均由投資人自行決定，對

於股票價格之漲跌，取決於市場之供需關係。 

二、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係依其所訂市場監視制度

辦法，對有價證券之交易異常行為執行監視查核，對投資人是否涉有違反股價操縱規定之認

定均審慎依規定辦理，當投資人之交易行為確有達到相當影響市場交易秩序之不法情事時，

方移送檢調單位處理，其辦理過程亦須依法行政。 

（三十五）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502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4-57） 

黃委員質詢就國防事務的問題，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 

一、司法院釋字第 727 號解釋認為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22 條並無違憲，惟就不同意改建眷戶

將全面喪失原眷戶權益，似較違占建戶更為不利等問題，要求國防部通盤檢討改進。經檢討

，國防部擬以修正法規及行政規則以為因應： 

(一)修正「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22 條： 

司法院釋字第 727 號解釋指出，按期搬遷之違占建戶尚且可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23 條規定領取拆遷補償款，而不同意改建眷戶竟付之闕如乙節。國防部刻正分級分類統

計不同意改建戶之類型及處理階段，研擬修正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22 條之規定，給

予不同意改建眷戶拆遷補償款；另就補償方式、時機、標準及是否有助於立法目的之達

成等整體通盤考量，後續將邀集行政院各相關部會研訂後，依法制作業程序辦理。 

(二)修正「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原眷戶具特殊需要者領取輔助購宅款發給作業規定」： 

受限資力而無力承購住宅之原眷戶，就其承購住宅所應負擔之自備款，國軍老舊眷村改

建條例施行細則第 9 條已提供其房地總價與輔助購宅款之差額，額度一百萬元內之低利

優惠貸款；如眷戶確實無力負擔貸款，亦可依據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21 條規定選擇

領取輔助購宅款後搬遷。另國防部前於 99 年 3 月 23 日訂定「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原眷戶

具特殊需要者領取輔助購宅款發給作業規定」，對於原選擇承購住宅之原眷戶或權益承

受人，如因情事變更致無力負擔自備款、貸款而無法承購住宅者，則可申請改為領取全

部之輔助購宅款；惟為因應本號大法官解釋，國防部亦將研議修正「國軍老舊眷村改建

原眷戶具特殊需要者領取輔助購宅款發給作業規定」，檢討酌予放寬變更選項之條件。 

二、高雄市左營區埤北里長山八島居民使用營地問題： 

(一)有關高雄市左營區埤北里長山八島居民目前使用土地，係國防部軍備局列管「外興隆營

地」坐落高雄市左營區興隆段 18-1 地號等 68 筆土地，面積 10.5679 公頃，使用分區為公

園用地、道路用地及住宅區等，現況為民眾及部分既成公共設施使用，軍備局所屬南部


